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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乡镇非运输船舶安全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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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市位于浙江中部，地处长三角南翼与闽浙赣皖四省九市经济协作区内陆腹地的结合部，区位

条件优越。受历史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金华作为非水网地区，航运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但是，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内采砂船、餐饮船、自备船、清漂船、公务船、农用船、游览船等各种非运输

船舶总量逐年增长，现达150余艘，占全市船舶总量的20%左右。这些船舶分布在兰溪、金东、婺城、

东阳、永康、浦江、义乌和武义8个县市区的6条江、16个水库共303Km的航道上，点多、线长、面广，

在江河、水库砂石资源采掘、市民游览观光、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船舶

技术状况差，安全和防污设备短缺，从业人员缺乏安全环保意识和专业素质差，再加上管理机制不健

全，安全责任不落实等原因，沉船事故、重大险情及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威胁着人民财产安全和水域

的生态环境。 

乡镇非运输船舶现状 

    据统计，2005年浙江省地方海事局辖区运输船舶登记22752艘，非运输船舶登记1279艘，运输船舶

发生交通事故29件，死亡15人，非运输船舶发生交通事故12件，死亡18人，非运输船舶数量占船舶总

量的5%，而事故发生率占事故总量的29.3%，死亡率占死亡人数的54.5%。2006年浙江省地方海事局辖

区运输船舶登记23260艘，非运输船舶登记1405艘，运输船舶发生交通事故24.17件，死亡11人，非运

输船舶发生交通事故9.83件，死亡17人，非运输船舶数量占船舶总量的5.6%，而事故发生率占事故总

量的28.9%，死亡率占死亡人数的60.7%。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非运输船舶数量虽然少，但发生

事故的概率非常高，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较多，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近两年来，金华市非运输船舶发生的各类事故、严重违法案件占总量的40%左右，直接威胁着辖区

水上交通安全和水域环境，其中典型的事故及险情有： 2006年5月2日，南江水库一游览船严重超载运

输，现场秩序混乱。海事人员巡查中及时制止，消除了隐患； 2006年6月10日，通济桥水库一农用船

装载水果返回途中突遇飑线，船舶沉没，船上2人死亡； 2006年12月12日，东阳市横店影视城一艘水

上摩托车在试航时操作不当，摩托车沉没，船上2人死亡； 2007年9月15日，婺城区安地水库2艘采砂

船残油污染水面，影响市民休闲游泳，社会反响较大；2007年10月8日，金华江上2艘采砂船被洪水冲

走，其中1艘与金华江大桥桥墩发生碰撞，所幸船舶小，重量轻，属侧向刮擦，对桥梁安全没有构成威

胁。 

原因分析 

    非运输船舶是指水路运输以外的船舶，包括未取得水路运输许可证或船舶检验证、船舶登记证而

从事水路运输的船舶，包括渔船、农用船、自用船以及科研船、体育运动船、公务船等船舶。从安

全、环保法规和技术层面的要求及目前存在的实际情况方面分析，金华辖区各种乡镇非运输船舶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一是安全环保监管责任未落实。由于非运输船舶种类较多，生产活动形式多样，分布面广。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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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间在利益的驱使下争管利润高的，不管利润低的，导致监管工作混乱。如采砂船的管理，水利部

门只负责收取费用拍卖采砂经营权，并不对船舶进行安全环保管理，船舶破坏、侵占航道、走锚、污

染水域的现象经常发生。对非运输船舶，各监管部门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管理责任体系，管理主

体、管理责任也不明确，安全防范措施自然也得不到落实，隐患、矛盾更加突出。 

    二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船主、船员安全环保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航运专业知识缺

乏，船员内部“重经济，轻安全”的思想非常严重。 

    三是船舶不符合技术条件要求。非运输船舶往往由业主自行建造或购置，大都未经登记、检验，

其技术条件较差，安全设施不完善。并且，大部分运营船舶船龄较大，没有及时更新改造，存在很多

船舶安全隐患。 

    四是市场准入关不严。水利、旅游等行业主管部门及乡镇政府对市场准入审批不规范，重收费，

轻许可。对那些不具备安全、环保条件的船舶把关不严，在源头上给船舶安全作业留下了隐患。 

    五是环境复杂恶劣。由于乡镇非运输船舶大多在偏僻的山下库区和季节性的封闭水域从事生产作

业，所处的环境比较恶劣，业主通常无法及时掌握水文、气象信息，再加上这些船舶普遍缺乏科学的

预警机制，很难对事故进行事先防范。 

解决措施 

    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航行更安全，水域

更清洁”的目标，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乡镇非运输船舶长效管理机制。笔者运用安全系统控制原理和

事故致因理论，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提出“12345”的管理模式，有效地预防、解决乡镇非运输船舶交

通、污染事故。所谓“12345”即健全一个机制，落实两个责任，把好三个关口，践行四个服务，强化

五个措施。 

    建立一个机制。建立一个在各级政府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履行职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安全

环境保护管理机制。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基本形成以县、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制为核心，以交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农业、水利、旅游）的行业管理为重

点，以经营者自行管理为主体，以水上安全监督机构（海事、渔政）的监督检查为保障的安全责任管

理体系，打造一个对非运输船舶的扁平网状型管理模式。没有海事管理机构的县市，则应尽快取得政

府的支持，争取人员编制和经费，尽快设置海事管理机构，建立起政府统一领导，企业全面负责，部

门依法监管的安全管理工作格局。 

落实二个责任。就是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首先要积极落实企

业、经营者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督促其履行法定义务，遵守操作规程，规范

生产经营活动，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其次是落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依据非

运输船舶所从事的生产行业，按照“谁审批、谁管理、谁收费、谁负责”的原则，对非运输船舶实行

分类管理，切实落实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责任。具体来讲，采砂船、清漂船由水利部门负责管

理；餐饮船、游览船由旅游部门负责管理；农用船由所在乡镇政府负责管理；自备船、公务船则归所

在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海事机构、渔政渔监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代

表国家对船舶的安全和防污染实行监督管理。 

    把好三个关口。就是严格把好船主、船舶、船员三个关口。首先，各部门、各单位依照各自职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落实好船主的责任制，签订安全管理防污责任书，督促他们遵守有关

内河交通安全、防污染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其次，准备运营的乡镇非运输船舶必须按类别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或当地乡镇政府核发检验证书、登记证书，勘划船舶载重线，确

定船名牌，在船舶明显位置标明用途、编号后，才能在指定的水域从事各类生产作业活动。农用船不

得参加客运、渡运和经营性货物运输。最后，船上任职船员须经培训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并经海事

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践行四个服务。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努力为船主践行四个服务，即及时办理许可事项、上门提

供政策宣传和安全教育、及时准确提供安全信息服务以及遇有警情险情马上应急救援四项服务。 

    强化五个措施。即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强化船舶船员的源头管理；强化联



合执法，跨部门跨地域执法部门联合整治；强化现场管理，加强现场巡查，及时消除隐患；强化群众

参与管理，设立举报电话，实行社会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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